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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賃居安全宣導 
避免一氧化碳中毒 

一、近日寒流來襲，學校關心同學校外賃
居及居家安全，特別提醒使用熱水器時，宜
注意安全防範措施，避免一氧化碳中毒。 
二、邇來氣溫寒冷，因燃氣熱水器安裝不

當加上使用熱水器環境通風不良致發生一氧
化碳中毒事件頻繁，為避免一氧化碳中毒案
件再度發生，宜請房東重新檢驗熱水器安全
裝置，以維護熱水器使用安全。 



使用瓦斯器具時保持室內通風 

 



正確安裝熱水器 

熱水器安裝室內，就必須使用

強 制 排 氣 型  

屋外型熱水器限制安
裝在室外通風良好處
所，且周圍不能有雜
物 阻 擋 通 風  



居家防範措施 
 

1.熱水器一定要裝在室外通風良好的地方，
若該位置空氣對流不足時，須裝強制廢氣
排出戶外之裝置。如果沒有陽台或陽台加
蓋後被封閉，建議改裝電熱水器。 

2.煮食時保持空氣流通，（瓦斯爐及熱水器
一定要裝設在通風良好的地方。瓦斯爐燃
燒的火焰如果為紅色，表示燃燒不完全，
應增加空氣流通量使火焰成藍色。） 



居家防範措施 
 

3.室內使用蠟燭、薰香精油及火鍋等小火源
，仍要注意保持通風。 

4.在密閉車庫或空氣不流通之地下室，不要
長時間發動車輛。 

5.不在室內以木材或木炭燒煮東西，並應保
持空氣流通。 



居家環境通風 避免一氧化碳中毒  



步驟一：關閉瓦斯及開關，迅速輕啟窗戶，
並將中毒者移到通風處或戶外，鬆解衣物，
呼吸新鮮空氣。 

步驟二：儘量使中毒者安靜休息，使下額向
上抬高，保持呼吸順暢。 

步驟三：若無呼吸，即實施人工呼吸，若脈
博無跳動則必須實施心肺復甦術，並儘速撥
打119電話送醫院急救。 

一氧化碳中毒時，應立即採取處置 

學務處、軍訓室~關心您 



賃居安全篇 

1. 每學期建立並清校賃居名冊。 
2. 賃居訪視：各班由導師及賃居幹部

協助實施賃居關懷。 
3. 安全評核：學務處及軍訓室偕同警、

消單位每月實施校外賃居安全評核。 
4. 安全標章~審核通過公告於學校網站

雲端租屋生活網。 

http://www.twhouses.com.tw/netc/chBBS/bbsBrowse_13711.html


雲端租屋生活網 
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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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校「雲端租屋平台系統」公告於學
生事務處網站首頁，功能包括公告、
租屋資訊、交通安全、校外實習、學
習服務及生活e點靈，可連結Google 

Map清楚顯示定位座標與來校距離，
服務功能性強，歡迎多加運用。 

2.本系統可利用手機、平板下載APP，
歡迎同學多加利用。 

雲端租屋生活網功能 



1. 租屋資訊：目前積極建置合格資訊。 

2. 交通安全：4月1日請注意文心陸橋拆
遷及改道之行車安全，目前積極勘察
學校周邊十大車禍警示路段。 

3. 生活e點靈：103學年度起將加強學校
周邊美食及臺中市地區景點，活動辦
法另行公告。 

雲端租屋生活網功能 



102-2執行校外賃居訪視重點 

1. 依名冊安排訪視人員。 

2. 安排老師進行訪視時間及對象。 

3. 訪視重點： 

(1)註明房東姓名 

(2)註明租賃處所、總床數。 

(3)註明是否張貼「安全標章」等。 

4. 檢查並拍照消防措施。 

5. 填寫訪視紀錄表。 



學生校外賃居訪視後 

1. 訪視紀錄交生輔組協同警、消單位
進行「安全聯合訪視」實施評核。 

2. 「合格」租戶登錄於雲端租屋生活
網提供參考。 

3. 「尚待改善建物」以電話簡訊及書
信通報學生及家長關心，建議另擇
安全住所為宜。 



租屋安全認證 
目的：專為學生校外住宿安全及權益 
把關，由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市
警局、消防局、學校等聯合組成安全
訪視小組。 
作為：至學生住處檢查租屋安全結構、
了解環境治安風險、了解同學租屋權
益合不合理，避免房東罔顧同學權益
及打擊逃漏稅。 

 
 

http://www.twhouses.com.tw/netc/chBBS/bbsBrowse_13711.html


敬請同學們協助檢查租屋處是否貼
有此安全標章，避免房東漠視同學
租屋安全權益並打擊逃漏稅。 



賃居安全及糾紛通報管道 

學校師長及教官。 

聯絡電話：04-24370022分機11254 

24小時校安專線04-24721471 





貼心租屋安全技巧 



租房子的第一準則 

選一個好房東、好室友，比選一 

個房子重要。 

 

 



1. 房東的工作性質及居所在何處，藉以了解
房東的個性及判斷房東居所是否距離太遠，
有無可能立即處理突發狀況。 

2. 看屋溝通的過程中，觀察房東對於自己提
出的要求之反應，例如：房東的說法是否
會前後矛盾、貪小便宜及對人尊重的程度
等等。 

房東的人品 



對於租金之外的額外費用最好先做詢問，如： 
管理費、水電費、網路費等等，避免在承租 
後才發現另須額外承擔其他費用，造成經濟 
壓力。 

費用的分單 



房客應主動詢問房東是否有特殊的限制， 
例如不可釘釘子、帶異性過夜、養寵物 
等……，以便瞭解自己是否可以配合。 

特殊的限制 



瞭解室友人品的方式，可以透過是否有公德 
心來判斷。如公共空間像浴室、廚房等的使 
用情形、維護的狀況來判斷其他室友可能的 
行為表現及生活習慣。 

室友的人品 



詢問室友的職業及作息來瞭解自己是否 
可以接受。如室友的作息為日夜顛倒者， 
自己可否接受。 

室友的作息 



• 能否住得舒適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 一間好房子的最基本條件就是無論房客走

入屋內、或處於屋外的鄰里周遭都能讓自
己感覺到十分舒服而沒有各種不好的感覺。
因此，房客在選擇房子時不妨也尊重自己
身體的感受。 

自我舒適的感覺 



外在環境 



• 選擇不同的時段看房子。 
• 不要直接面向大馬路，避免噪音干擾。 
• 注意住家巷道是否為市場或夜市所佔用

（可從馬路地面是否留下污黑的油跡做為
判斷）。 

• 注意四周是否有太吵雜的商店存在，特別
是卡拉OK店、網咖、非法行業…等，此營
業場所不但會帶來噪音，更因出入份子複
雜而影響居住品質。 



確認一樓大門是否能緊閉，安全門、鐵窗 
能否暢通。 

檢視熱水器擺放的位置，瓦斯熱水器不可
置於室內，建議請房東換裝電熱水器。 

居住大樓逃生動線須熟知，走道上須加裝
緊急照明燈、滅火器等……。 

對於房屋本身的重要考量因素 



 





• 考慮大眾交通工具的便利性，上學是否方
便。 

• 考慮該屋附近停車是否方便。 

交通因素 



1. 看屋時應結伴同行、留意四周環境。 
2. 不可單獨前往。 
3. 進屋參觀時大門應保持開放，以方便

應變。 

4. 逃生通道、緊急照明及消防安全設施。 

租屋安全性 

http://www.epig.com.tw/main/list_search.php?sel_scsn=SC070124120534&from_school=1


租屋小撇步 



 留意一屋多租。 
 要求房東出示房屋權狀及身分證。 
 低於市價要多詢問 

 租約上須留出租人的戶籍地址(身分
證後面的住址) 、身分證字號。 

簽約前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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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賃契約探討頁 



確認出租地址 

看一下身分證和稅
單上的納稅義務人
是不是相同的 



 考慮租金價格是否相對合理。 
 若價格談妥，決定承租後，應在付訂金時，

要求房東開立收據。 
 收據內容應包含：出租地址、房東姓名、

訂金金額、房東姓名、身份證號、預定起
租日期及付訂日期，以免房東收了訂金後，
又拒絕承認出租。  

決定承租時之注意事項 



主題：我該怎麼辦?  

留言者： 

內容：我們找到了一間房子 也付了訂金  

但那房東 卻在簽約前兩天跟我們說要解約  

不想租我們 叫我們當作沒那間房子的存在  

我們也覺得很莫名其妙 因為我們並沒有做錯
什麼事!我該怎麼辦?  

留言日期：2007-05-01 22:39:14 

案例宣教：本校EIP留言 



定金支付金額多寡，雖無規定，但仍以租
金的1/10為佳，避免因反悔，定金全數被房
東沒收。 

根據（土地法）第99條規定：「擔保金(押
金)不得超過二個月房屋租金總額。」房客
可據此法條適時向房東爭取合理權益。 

定金支付額度 



 契約是雙方「口頭約定」即成立，然而遇
到好房東「一諾千金」，遇到惡房東即
「口說無憑」。 

 「白紙黑字」，清楚寫明權利義務。 
 例如租賃期（確實填寫日期，不要寫“學

期結束”，避免造成誤解）、電費的計費
方法、租屋基本配備…等，保障自己權益
並減少糾紛的發生。 

契約書要簽嗎？ 



契約書一般至少需簽兩份，房東一份、自己
一份，若有第三保證人則再多一份。 
契約書應清楚寫明彼此權利義務並簽名立約。 
房東、自己都需持有正本（正本指簽名處…
等手寫之處都是雙方親自填寫，非簽完一份
契約書後拿去影印）。 
提醒同學，千萬要記得訂、簽、填、寫、拿
契約書喔！ 

契約書要簽幾份？ 



• 若承租對象為二房東時需特別小心，以免
將來二房東與房東解約時招致自己的權益
受損。應注意事項如下： 

     二房東與大房東的租期是否即將到期 

   二房東與大房東簽定契約中，是否註明  
  不得轉租、分租條文。 

   二房東如果欲提前搬走，記得向二房東 
  要回押金，否則大房東是不需要對二房  
  東負責。 

 

確認誰？才是當事人 



截至目前為止，學校校外賃居糾紛的發生
大多數原因是「租賃期訂定不清」。 

因此建議同學於簽訂契約時，不要以「學
期始、學期終」、「一學年」等定義不清
日期來訂定，而改為租賃期為：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年   月   日止，
共計 年   月。 

租賃期之訂定 



依民法第429條第一項規定：「租賃物之修
繕，除契約另訂定有習慣外，由出租人負
擔。」 

當事人雙方亦得約定，由房客（即承租人
）來負責修繕義務，甚至亦可約定何種房
屋之毀損由房東負責修繕，何種毀損由房
客負責修繕。 

房屋修繕何人負責？ 



「有些房東要求房客在搬離前，要將油漆
重新漆過或是換掉用過的床墊，除非是事
先和房客約定好，否則均不得以「返還原
狀」的理由，要求房客全部換新。 

另房客未經房東允許，私自更改隔局、顏
色、設備…等，房東當然可以「返還原狀」
做要求。 

返回原狀之爭議？ 



善盡「管理人」之責。 

如果未在契約中規定由房客負責的話，當
然要由房東負責維修；但房客有通知房東
的義務，如果沒有通知，而使得損壞擴大，
房客要負責賠償。 

房屋自然損壞原則 



租約尚未到期，房客要搬離，即使租約內
未列入罰則，房客仍有義務續繳租金到租
約終止日。 

若擔心自己在承租期內，可能會提前搬家，
可與房東協議，只要提前一個月通知房東
或已找到房客替補，則房客無須賠償，若
經房東同意，請註明在契約當中做為憑證。 

提前解約之爭議性 



房屋如有瑕疵，危及健康或安全，即使房
客早於簽訂契約時就知道房屋瑕疵，房客
仍可隨時解約。 

但房客得負有「舉證之責」，證實房屋瑕
疵對身體健康確實有直接影響。 

房屋有瑕疵時應該怎麼辦 



學生租屋，房東未告知是違建，經第三者
檢舉，拆除大隊公告限期拆除！ 

房東未事先告知，刻意隱瞞，房客可立即
要求終止契約，並可要求適當補償遷移費
用。 

如果房東不同意解約，可至調解委員會訴
諸調解(東山派出所、太平市公所) 

本校案例 



當租約未到期，而房屋被賣掉，房客仍可繼 

續向新屋主承租至契約期滿，但有幾項例外： 

1.在承租前房東已開始賣屋。 

2.未經公證超過五年(含五年)的定期合約。 

3.不定期租約(無書面資料的合約) 

房東賣屋對租屋權益之影響 



看完所有的條文後，除了將變動的地方補
上簽名或蓋章外，另外在核對雙方證件後，
將彼此的戶籍地址及身分證字號都填入最
後的簽名蓋章欄，切勿只留下雙方電話。 

每期租金繳交後須留下收據，或是註明在
合約的後面(要簽名蓋章) 。 

留下彼此戶籍住址 



租約有無經過法院公證均為有效合約。 

房東、房客發生糾紛，不須要訴訟，就可
以請求法院強制執行。 

法院公證之效力 



合約中承租人只有一位，則合約中的權利
義務由該承租人承擔。 

合約中所有房客共列為承租人，則合約中
的權利義務由共列的承租人承擔。 

最好簽約方式為明定每位承租人的權利義
務範圍，以免發生糾紛。 

房客共租 



建議 

• 租屋雙方應站在和諧的立場，而非對立的立
場。事先能仔細看屋，妥善的訂約，詳閱詳
讀契約內容，是可減少不要的糾紛。 

• 以上內容可能告訴你對房客較公平的法律條
文，並不意味每一次與房東簽約時都會有機
會爭取對自己最有利的保障，因人因時因事
而異。 



建議 

• 以情理法而言，國人習慣都先以情理做為溝
通第一步，只要不心存惡念、占人便宜，彼
此各退一步，事情大多能順利解決。 






